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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288/02-03(01)號文件

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資料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二零零三年村代表選舉二零零三年村代表選舉二零零三年村代表選舉二零零三年村代表選舉    未來數月的工作未來數月的工作未來數月的工作未來數月的工作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向議員簡述在未來數月為落實二零零三年村代表選

舉安排而進行的各項工作。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一般背景

2. 《村代表選舉條例》 (“《條例》 ”)（第 576 章）在二零零三

年二月十四日刊登憲報並開始生效，為二零零三年和其後舉行的村代

表選舉，提供法律架構。有關選舉會在選舉管理委員會 ”4（選管會）”

監督下進行。

落實二零零三年村代表選舉安排落實二零零三年村代表選舉安排落實二零零三年村代表選舉安排落實二零零三年村代表選舉安排

二零零三年村代表選舉時間表

3. 條例通過成為法例後，我們現正籌備推展二零零三年村代表

選舉工作。有關選舉各階段的工作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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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主要事項主要事項主要事項主要事項

二零零三年三月一日至二十一日 選民登記

二零零三年四月 發表臨時選民登記冊

二零零三年六月 發表正式選民登記冊

二零零三年六月 接受候選提名

二零零三年七月中至八月底

(該段期間內的星期六、星期日 )

舉行村代表選舉

4. 27 個鄉事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及鄉議局執行委員會的選舉，

將於村代表選舉完成後舉行。

附屬法例及選舉指引

5. 為落實村代表選舉安排，我們將擬定五條附屬法例。這些附

屬法例基本上以現行的區議會，立法會，及特首選舉法例作為藍本，

要點如下：

(a) 《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民登記 )(村代表選舉 )規例》

本附屬法例是由選管會訂立，以便就原居民代表和居民代表

選舉的選民登記程序作出規定。選舉登記主任必須編製臨時選民

登記冊，以供公眾查閱，其後亦須編製正式選民登記冊。本附屬

法例又訂明有關就臨時選民登記冊內記項提出反對及申索的條

文，以及在編製正式選民登記冊時改正臨時選民登記冊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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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例已於二零零三年二月十五日在憲報刊登，並在二零零

三年二月十九日提交立法會。

(b) 《村代表選舉 (選民登記 )(上訴 )規例》

條例第 19(1)條訂明，對選舉登記主任作出的決定感到不滿

的人，可針對該決定向審裁官提出上訴。民政事務局局長已根據

條例第 65(2)條訂立本附屬法例，以訂明審裁官的職能和向審裁

官提出上訴的規定。

本規例已於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憲報刊登，並在二零

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提交立法會。

(c) 《選舉程序 (村代表選舉 )規例》

本附屬法例是選管會訂立，以訂明有關村代表選舉和補選程

序，包括候選人的提名、候選人委任代理人、投票及點票的程序，

以及選舉結果的發表。

本規例將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在憲報刊登。

(d) 《村代表 (選舉開支最高限額 )規例》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將會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

例》 (第 554 章 )第 45 條的規定訂立本附屬法例，以訂明村代表

選舉及補選的最高開支限額。現建議把最高限額定為兩級：



/ 4

(i)14,000 元    如該村的登記選民不多於 1,000 名； (i i)20,000 

元    如該村的登記選民多於 1,000 名。在提出這項建議前，我

們已參考區議會選舉中候選人可招致的選舉開支最高限額。我們

就有關建議曾諮詢選管會，並已得到其同意。

本規例將於二零零三年三月在憲報刊登。

(e) 《村代表選舉 (選舉呈請 )規則》

條例第 39 條訂明選舉可藉選舉呈請而受質疑的理由。條例

第 66 條亦訂明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可就下列各項作出規定，包括

選舉呈請書的擬備、提交和送達，選舉呈請的審訊和撤回，選舉

呈請的訟費，以及關乎選舉呈請的審訊的實務和程序。

本規則將於二零零三年四月在憲報刊登。

6. 另外，選管會已制定及發表一套“村代表選舉活動指引＂，

於二零零三年二月十四日至三月十五日期間徵詢公眾意見。有關指引

為選舉主任，候選人及選民在二零零三年村代表選舉提供參考。

宣傳計劃

7. 根據條例的規定，二零零三年的村代表選舉會引進多項新安

排。為確保合資格的選民及候選人都能得悉有關新安排，並鼓勵他們

參與選舉，我們已準備推行一系列宣傳計劃。宣傳運動會在二零零三

年二月底展開，主要的宣傳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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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備雙語版宣傳海報及宣傳短片，以發放有關村代表選舉、選民

登記、候選人提名及投票的一般資料，並在各鄉村、鄉村社區及

公共交通工具 (如九巴及九鐵 )張貼宣傳海報；

• 印製雙語版宣傳小冊子，以淺白易懂的文字扼述新的村代表選舉

安排。各區民政事務處、鄉議局、鄉事委員會、村公所及香港特

區政府的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均會備有小冊子，以供索閱。

• 通過互聯網 提供有關資料，市民可進入民政事務總署的網站，下

載有關資料及選民登記／候選人提名表格。民政事務總署的網站

亦可連結至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和選舉事務處的網站；

• 在本地及海外報章刊登宣傳廣告；

• 設立專用查詢熱線，以處理有關村代表選舉的查詢。

8. 我們明白向海外華僑發放消息的重要，這樣才可確保在外地

居住的原居民能積極參與村代表選舉。為此，我們會安排海外經濟貿

易辦事處分發所有宣傳資料，並通過其網絡發布新聞公報。此外，我

們也會在海外電視網絡播放宣傳短片，以介紹村代表選舉、選民登記

及投票的詳情。鄉議局亦已同意提供協助，通過其海外顧問及網絡發

放消息。其實民政事務局局長已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到訪倫敦，與海

外華僑領袖會晤，商討和推廣新的村代表選舉安排。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零三年二月


